附件2

北京市中小学图书馆剔旧工作指南

第一条  为规范北京市中小学图书馆管理工作，优化馆藏图书结构，提升图书质量，指导我市中小学校做好馆藏图书剔旧工作，根据《中小学图书馆（室）规程》（教基〔2018〕5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新时期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工作的意见》（教基一〔2015〕2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制定《北京市中小学图书馆剔旧工作指南》。
第二条  工作频次。中小学校应定期开展馆藏图书剔旧工作，原则上每两年开展一次。
第三条  组织人员。中小学校应成立剔旧工作小组，成员包括学校领导、图书馆管理人员、图书馆专家、资产管理人员、教师代表、学生代表等。
第四条  剔旧重点。国家明令查禁和查缴的图书；有严重政治问题、思想问题，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书；违反著作权法、无合法版权的图书；内容有错误的图书；陈旧过时的图书；外观严重破损、脱线、缺页，套册不全并无法修复的图书；长期压架，流通率很低的图书；复本量过多的图书。
第五条  剔旧程序。各中小学校应按照以下剔旧工作程序开展工作：成立小组——制定方案（确定剔旧的内容、范围、组织专家论证）——组织初选（编制待剔除书单、查找待下架图书、对下架图书进行再次核定、将待剔除图书信息数据备份）——组织复选——组织终选（目录注销、加盖注销章）。
第六条  剔旧规则。“五剔”“四不剔”“三慎剔”规则。
“五剔”：剔残，剔除不可修补破损书；剔赘，剔除超出读者需求的多余复本；剔错，剔除不适合馆藏政策的图书；剔失，剔除丢失的图书；剔年，按年限剔除时效性强、技术更新快的图书。
“四不剔”：不剔地方文献；不剔珍本、善本；不剔品种（“剔年”除外）；不剔核心馆藏。
“三慎剔”：慎剔工具书；慎剔特色书；慎剔经典图书。
第七条  处置方式。被剔除图书可视实际情况，采取移入旧书库、调拨交换、无偿赠送、折价处理或报废等相应方式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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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

  

为规范北京市中小学图书馆管理工作，优化馆藏图

书结构，提升图书质量，

指导我市中小学校做好馆藏图书剔旧工

作，根据《中小学图书馆（室）规程》（教基〔

2018

〕

5

号）、《关

于加强新时期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与应用工作的意见》（教基一

〔

2015

〕

2

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制定《北京市中小学图书馆剔旧工

作指南》。

 

第二条

  

工作频次。中小学校应定期开展馆藏图书剔旧工作，

原则上每两年开展一次。

 

第三条

  

组织人员

。中小学校应成立

剔旧工作

小组，成员包

括学校领导、图书馆管理人员、图书馆专家、资产管理人员、教

师代表、学生代表等

。

 

第四条

  

剔旧重点。

国家明令查禁和查缴的图书；有严重政

治问题、思想问题，违背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图书；违反著作

权法、无合法版权的图书；内容有错误的图书；陈旧过时的图书；

外观严重破损、脱线、缺页，套册不全并无法修复的图书；

长期

压架，流通率很低的图书；复本量过多的图书。

 

第五条

  

剔旧程序。各中小学校应按照以下剔旧工作程序开

展工作：成立小组

――

制定方案（确定剔旧的内容、范围、组织

专家论证）

――

组织初选（编制待剔除书单、查找待下架图书、

对下架图书进行再次核定、将待剔除图书信息数据备份）

――

组

织复选

――

组织终选（目录注销、加盖注销章）。

 

